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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項目 受贈物資運用規定標準作業流程圖 

法令依據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機構受贈物資運用作業規定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圖 
 

  

發放前需求評估： 

發放前應先評估需求人數及需求

物資後提出申請。 

受理捐贈作業： 

本處受贈各項愛心物資，應由受

理捐贈承辦人檢查物資是否衛

生、安全、合法，填寫捐助意願

表及收據後，物資上架，建立卷

宗備查。 

公部門、企業、社

福團體、宗教寺廟

或善心人士贊助愛

心物資。 

資訊公開徵信： 

1.依捐贈機關（構）、單位、善心人士

需求辦理徵信（例如：提供捐贈物

資合照、本處全球資訊網/臉書、致

贈感謝狀、發布新聞稿或登鍵訪視

紀錄等適當方式為之）。 

2.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

法相關規定。 

物資儲存： 

物資存放於愛心物

資庫房，由受理捐

贈愛心物資承辦人

進行分類儲存，並

掌握其保存期限及

數量；未放置於愛

心物資庫房儲存要

求事項亦同。 

 

處理保存期限： 

針對屆期之物資可

透過處務暨服務工

作會報，由輔導

員、服務組長協助

領取快速發放，或

轉贈本縣社會福利

機構及團體，避免

資源浪費。 

社會資源承辦人：

由承辦人每季彙整

上月份明細表陳核

首長(或代理人)，

由資訊聯絡人協助

刊登於本處全球資

訊網/資訊公開/其

他項下。 

發放作業： 

1. 發放物資承辦人，於評估需

求後，依捐助意願及有效期

限，陳機關首長核可發放對

象及數量，再簽章領取發放

品項，完成發放作業。 

2. 物資發放後，發放具領清冊

及相關照片應繳回受理物資

捐贈承辦人，俾利查驗發放

情形。 

愛
心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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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物資捐贈任務編組表 

編組 人員 工作職掌及任務 

召集人 處長 督導榮服處物資捐贈事項 

副召集人 副處長 

1. 襄助召集人督導榮服處物資

捐贈事項。 

2.審核運用計畫及物資發放簽 

  呈。 

業務承辦組 

總幹事 指導策劃與執行全般工作 

業務承辦人 

1.擬定標準作業流程、任務編組  

  表及管制表。 

2.受贈物資入庫、造冊 

3.物資發放簽核。 

4.公開徵信。 

5.前一年度捐物運用成效及辦理  

  情形，統一報會備查。 

物資發放組 各責任區輔導員 

1.協助盤點收受物資數量、品項， 

  入庫存放。 

2.依發放簽核內容確實發放物  

  資、填寫發放清冊，並登錄訪視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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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物資捐贈管制表 

項次 工作要領 作業節點 
執行

狀況 

1 
擬定年度物資捐贈標
準作業流程、任務編

組表及管制表 

每年元月份  

2 
檢查物資是否衛生、

安全、合法，填寫捐
助意願表及收據 

收受物資時  

3 
物資上架、造冊 

依捐助意願辦理物資

發放陳核 

收受物資 3天內  

4 
發放物資並詳實製作

具領清冊 
依物資內容管制辦理  

5 上網公告、公開徵信 

每年度 1、4、7、10

月份 5日前公告前一
季受贈物資明細表 

 

6 
前一年度捐物運用成

果及辦理情形，統一

報會備查 

收受物資年度終了後
二個月內 

 


